
金堂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事项类

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

体

公开时

限
公开渠道

公开形

式

公开对

象

咨询及监督举

报电话

机构信

息

机构概况

机构名称、办

公地址、办公

时间、办公电

话、传真、通

信地址、邮政

编码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

令第 711 号）、

三定方案

待“三

定方

案”出

台后而

定

信息形

成（变

更 5个

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

发布

□区分

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02884981783

监督举报电话：

02884981783

机构职能

依据“三定”

方案及职责

调整情况确

定的本部门

最新法定职

能

领导分工

领导姓名、工

作职务、工作

分工、标准工

作照（近期 1

寸彩色浅底

免冠照片）

内设机构

内设机构名

称、职责、办

公电话



政策文

件

法律、法规

市场监督管

理涉及公司、

农业专业合

作社、个人独

资企业、合伙

企业、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

电子商务、反

不正当竞争、

消费者权益

保护、商标、

广告、合同、

食品安全、知

识产权、产品

质量、计量、

特种设备、标

准、认证认

可、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等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

令第 711 号）、

《四川省行

政规范性文

件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

第 327 号）

待“三

定方

案”出

台后而

定

上级机

关发布

信息或

信息形

成（变

更）5

个工作

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

发布

□区分

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02884990082

监督举报电话：

02884981783

部门和地方政府

规章

市场监督管

理涉及公司、

农业专业合

作社、个人独

资企业、合伙

企业、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

电子商务、反

不正当竞争、

消费者权益

保护、商标、

广告、合同、

食品安全、知

识产权、产品

质量、计量、

特种设备、标

准、认证认

可、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等

部门规章和

地方政府规

章

其他政策文件

县市场监管

局以县委、县

政府名义制

定或以省市

县场监管局

名义制定的

政策性文件

重点领

域
人事信息

人事任免文

件及招考录

用信息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待“三

定方

案”出

信息形

成（变

更 5个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全文

发布

□区分

社会

咨询电话：

02884990056

监督举报电话：



例》（国务院

令第 711 号））

台后而

定

工作日

内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处理后

发布

02884981783

财务信息

财政预算、财

政决算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

令第 711 号）、

《预算法》 待“三

定方

案”出

台后而

定

信息形

成（变

更）3-5

个工作

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

发布

□区分

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02884991818

监督举报电话：

02884981783

政府采购项

目信息、采购

项目预算金

额、采购文

件、中标或成

交结果、采购

合同、更正事

项、投诉处理

结果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

令第 711 号）、

《政府采购

信息公告管

理办法》

办理结果 核准状态

待“三

定方

案”出

台后而

上级机

关发布

信息或

信息形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全文

发布

□区分

处理后

申请人

咨询电话：

02884922091

监督举报电话：

02884981783



定 成（变

更）5

个工作

日内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发布

办理结果 核准状态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申请人 同上

企业信

息
年报

企业通信地

址、邮政编

码、联系电

话、电子邮箱

等信息；企业

开业、歇业、

清算等存续

状态信息；企

业投资设立

企业、购买股

权信息；企业

为有限责任

公司或者股

份有限公司

的，其股东或

者发起人认

缴和实缴的

出资额、出资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

令第 711 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

令第 654 号、

《企业信息

公示暂行条

例》

企业

企业应

当于每

年 1月

1日至

6月 30

日，通

过企业

信用信

息公示

系统向

工商行

政管理

部门报

送上一

年度年

度报

告。

■政府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

发布

□区分

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02884990033

监督举报电话：

02884981783



时间、出资方

式等信息；有

限责任公司

股东股权转

让等股权变

更信息；企业

网站以及从

事网络经营

的网店的名

称、网址等信

息。

企业信

息
异常名录企业

企业名称、注

册号、列入日

期、列入事

由。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

令第 711 号）、

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

令第 68 号

《企业经营

待“三

定方

案”出

台后而

定

自查实

之日起

10 个

工作日

同上

■全文

发布

□区分

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02884990033

监督举报电话：

02884981783



异常名录管

理暂行办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

令第 654 号、

《企业信息

公示暂行条

例》

严重违法企业

列入严重违

法失信企业

名单的企业

待“三

定方

案”出

台后而

定

10 个

工作日

■全文

发布

□区分

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02884990033

监督举报电话：

02884981783

企业信

息
抽查检查信息

抽查检查结

果信息包括

未发现问题、

未按规定公

示应当公示

的信息、公示

信息隐瞒真

实情况弄虚

作假、通过登

记的住所（经

营场所）无法

联系、发现问

题已责令改

正、不配合检

查情节严重、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

令第 711 号）、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推广

随机抽查规

范事中事后

监管的通知》

（国办发

〔2015〕58

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待“三

定方

案”出

台后而

定

抽查检

查结束

20 个

工作日

■政府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

发布

□区分

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02884990033

监督举报电话：

02884981783



未发现开展

本次抽查涉

及的经营活

动、发现问题

待后续处理

等 8 类。

654 号

《企业信息

公示暂行条

例》

企业信

息
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决

定书文号、违

法行为类型、

行政处罚内

容、决定机关

名称、处罚决

定日期、公示

日期、备注等

信息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

令第 711 号）、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

令第 654 号

《企业信息

公示暂行条

例》

待“三

定方

案”出

台后而

定；企

业

做出处

罚决定

起 7个

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

发布

□区分

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02884990039

监督举报电话：

02884981783



食品方

面信息

食品风险预警交

流与提示
消费提示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

令第 711 号）

待“三

定方

案”出

台后而

定

信息形

成 5个

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

发布

□区分

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02884996649

监督举报电话：

02884981783

食品抽检信息

本级食品监

督抽检信息

公告发布

待“三

定方

案”出

台后而

定

信息形

成 5个

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

发布

□区分

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02884996649

监督举报电话：

02884981783



产品召回

全国食品、特

殊食品召回

信息

待“三

定方

案”出

台后而

定

信息形

成 5个

工作日

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

发布

□区分

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02884939707

监督举报电话：

02884981783

食品数据查询

食品生产许

可证查询平

台、公示公告

待“三

定方

案”出

台后而

定

信息形

成或变

更之日

起 3-5

个工作

日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

发布

□区分

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02884939707

监督举报电话：

02884981783



特殊食品数据查

询

特殊食品生

产许可证查

询平台、公示

公告

待“三

定方

案”出

台后而

定

信息形

成或变

更之日

起 3-5

个工作

日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全文

发布

□区分

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02884939707

监督举报电话：

02884981783



行政处

罚

对经营者实施混

淆行为，引人误

认为是他人商品

或者与他人存在

特定联系的处

罚；对经营者明

知是仿冒知名商

品而销售行为的

处罚；对政府及

所属部门限制竞

争行为的建议及

对被其指定的经

营者的处罚；对

商业贿赂行为的

处罚；对经营者

虚假宣传行为的

处罚；对侵犯商

业秘密行为的处

罚；对经营者以

排挤竞争对手为

目的，以低于成

本的价格销售商

品的处罚；对经

营者销售商品违

背购买者的意愿

搭售商品或者附

权力类型、权

力名称、设立

依据、责任主

体、责任事

项、追责情

形、追责程

序、监督电话

以及本行政

机关认为具

有一定社会

影响的行政

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

令第 711 号）、

《四川省行

政权力指导

清单（2018

年本）》

待“三

定方

案”出

台后而

定

行政权

力事项

信息形

成（变

更）7

个工作

日内

■政府网站

（http://www.sczwfw.gov.cn/app/main?flag=1&a

reaCode=510000000000###）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全文

发布

□区分

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02884990039

监督举报电话：

02884981783



加其他不合理的

条件的处罚；对

生产、销售不符

合保障人体健康

和人身、财产安

全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产品

的处罚；对生产

者、销售者在产

品中掺杂、掺假，

以假充真，以次

充好，或者以不

合格产品冒充合

格产品的处罚；

对生产、销售国

家明令淘汰的产

品的处罚；对销

售失效、变质的

产品的处罚；对

伪造产品产地，

伪造或者冒用他

人厂名、厂址，

伪造或冒用认证

标志等质量标志

的处罚；对有包

装的产品标识不



符合规定的处

罚；对拒绝接受

依法对产品质量

检验机构、认证

机构伪造检验结

果或者出具虚假

证明的处罚进行

的产品质量监督

检查的处罚；对

知道或应当知道

属于禁止生产销

售的产品而为其

提供运输、保管、

仓储等便利条件

的，或者为以假

充真的产品提供

制假生产技术的

处罚；对未取得

食品（食品添加

剂）生产经营许

可从事食品（食

品添加剂）生产

经营活动，或违

反食品安全法向

未取得食品（食

品添加剂）生产



许可者提供生产

经营场所的处

罚；对用非食品

原料生产食品、

在食品中添加食

品添加剂以外的

化学物质和其他

可能危害人体健

康的物质，或者

用回收食品作为

原料生产食品，

或者经营上述食

品的处罚；对生

产经营营养成分

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专供婴幼

儿和其他特定人

群的主辅食品的

处罚；对经营病

死、毒死或者死

因不明的禽、畜、

兽、水产动物肉

类，或者生产经

营其制品的处

罚；对经营未按

规定进行检疫或



者检疫不合格的

肉类，或者生产

经营未经检验或

者检验不合格的

肉类制品的处

罚；对生产经营

国家为防病等特

殊需要明令禁止

生产经营的食品

的处罚；对生产

经营添加药品的

食品的处罚；对

生产经营致病性

微生物，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

生物毒素、重金

属等污染物质以

及其他危害人体

健康的物质含量

超过食品安全标

准限量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的处

罚等 597 项涉市

场监管职能的行

政处罚



行政强

制

对视同歇业企业

的营业执照和公

章进行收缴；对

需要认定的公司

营业执照临时扣

留；对涉嫌无照

经营行为责令停

止相关经营活

动；查阅、复制

与涉嫌无照经营

有关的合同、票

据、账簿以及其

他有关资料；对

涉嫌从事无照经

营的场所，可以

予以查封；对涉

嫌用于无照经营

的工具、设备、

原材料、产品（商

品）等物品，可

以予以查封、扣

押；对有证据表

明属于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管理条例》生

每一项行政

强制的权力

类型、名称、

依据、条件、

程序、监督电

话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

令第 711 号）、

《四川省行

政权力指导

清单（2018

年本）》

待“三

定方

案”出

台后而

定

行政权

力事项

信息形

成（变

更）7

个工作

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全文

发布

□区分

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02884990082

监督

举报电话：

02884981783



产、销售或者在

经营活动中使用

的列入目录产品

进行查封或者扣

押；对涉嫌非法

生产、销售军服

或者军服仿制品

进行查封、扣押；

对进行易制毒化

学品监督检查时

的相关证据材料

和违法物品进行

扣押、有关场所

进行临时查封；

对擅自从事报废

汽车回收活动的

场所进行查封；

对被责令停产整

顿的煤矿营业执

照进行暂扣；对

相关企业与直销

活动有关的材料

和非法财物进行

查封、扣押；对

涉嫌直销行为的

有关企业责令暂



时停止有关的经

营活动；对涉嫌

传销行为的单位

或个人责令停止

相关活动，并查

封、扣押涉嫌传

销的有关合同、

票据、账簿等资

料以及涉嫌专门

用于传销的产品

（商品）、工具、

设备、原材料等

财物，并查封涉

嫌传销的经营场

所；对有证据证

明是侵犯他人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

物品进行查封或

扣押；对有证据

证明是侵犯奥林

匹克标志专有权

的物品进行查封

或扣押；对有证

据证明是侵犯世

界博览会标志专

有权的物品进行



查封或扣押；对

涉嫌存在严重质

量问题的产品，

以及直接用于生

产、销售该项产

品的原辅材料、

包装物、生产工

具进行查封或者

扣押；对有根据

认为不符合保障

人体健康和人

身、财产安全的

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的产品或者

有其他严重质量

问题的产品，以

及直接用于生

产、销售该项产

品的原辅材料、

包装物、生产工

具的查封或扣

押;对有根据认

为不符合保障安

全生产的国家标

准或者行业标准

的设施、设备、



器材以及违法生

产的危险物品的

查封或者扣押，

对违法生产危险

物品的作业场所

的查封;对有证

据表明属于违反

《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管理条

例》生产、销售

或者在经营活动

中使用的列入目

录产品的查封或

扣押;对涉嫌掺

杂掺假、以次充

好、以假充真或

者其他有严重质

量问题的棉花以

及专门用于生产

掺杂掺假、以次

充好、以假充真

的棉花的设备、

工具的查封或扣

押;对未经型式

批准或样机试验

合格的计量器具



新产品的封存;

对有证据表明不

符合安全技术规

范要求或者存在

严重事故隐患、

能耗严重超标的

特种设备，流入

市场的达到报废

条件或者已经报

废对涉案食品、

药品、医疗器械

和化妆品场所、

设施或财物的查

封的特种设备实

施的查封、扣押;

对涉案食品、药

品、医疗器械和

化妆品财物的扣

押



行政裁

决

企业名称争议裁

决

权力类型、名

称、责任主

体、责任事

项、追责情

形、监督电话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

令第 711 号）、

《四川省行

政权力指导

清单（2018

年本）》

待“三

定方

案”出

台后而

定

行政权

力事项

信息形

成（变

更）7

个工作

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全文

发布

□区分

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02884922091

监督

举报电话：

02884981783

行政检

查

合同监督检查；

拍卖监督检查；

流通领域商品质

量监督检查；流

通领域商品质量

监督管理涉嫌违

法活动场所检

查；当事人涉嫌

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生产、销

售活动场所检

查；消防产品质

量监督检查；涉

嫌非法销售窃听

窃照专用器材、

“伪基站”设备

执法检查；商标

每一项行政

检查的权力

类型、名称、

责任主体、责

任事项、追责

情形、监督电

话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

令第 711 号）、

《四川省行

政权力指导

清单（2018

年本）》

待“三

定方

案”出

台后而

定

行政权

力事项

信息形

成（变

更）7

个工作

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全文

发布

□区分

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02884990039

监督

举报电话：

02884981783



（含世界博览会

标志、奥林匹克

标志、特殊标志）

侵权活动场所、

有关物品检查；

涉嫌从事违法广

告活动场所检

查、广告发布单

位抽查；不正当

竞争行为监督检

查；无照经营场

所检查；传销场

所检查；产品质

量监督检查；危

险化学品作业场

所检查；扰乱粮

食流通市场秩序

和违法违规交易

行为监督检查；

企业公示信息抽

查核查；旅游市

场监督检查；汽

车（二手车）市

场监督检查；商

品交易市场监督

检查；网络交易



市场监督检查；

直销企业和直销

员及其直销活动

检查；涉嫌垄断

行为经营者的营

业场所或者其他

有关场所检查；

对食品的日常、

专项、飞行监督

检查；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对生

产列入目录产品

的企业以及核查

人员、检验机构

及其检验人员的

相关活动，食品

相关产品生产活

动进行监督检

查；对棉花、纤

维制品、茧丝、

毛绒、麻类等产

品质量实施监督

检查；对计量实

施监督检查；对

认证活动实施监

督检查对特种设



备安全实施监督

检查；对商品条

码实施监督检

查；对标准的制

定和实施进行监

督检查；对能效

标识的使用实施

监督检查

其他行

政权力

企业有关事项备

案；特殊标志使

用人书面使用合

同存查；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企

业经营异常名录

监管；严重违法

失信企业名单管

理；格式条款监

督；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机构抽样

人员考核；社会

每一项其他

行政权力的

权力类型、名

称、责任主

体、责任事

项、追责情

形、监督电话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

令第 711 号）、

《四川省行

政权力指导

清单（2018

年本）》

待“三

定方

案”出

台后而

定

行政权

力事项

信息形

成（变

更）7

个工作

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全文

发布

□区分

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02884990033

监督

举报电话：

02884981783



公用计量器具标

准考核；计量标

准考评员核准；

企事业单位计量

器具检定授权；

计量纠纷的调解

和仲裁检定；检

验检测机构资质

认定评审员考

核；定量包装商

品生产企业计量

保证能力评价（C

标志)；对食品、

药品、医疗器械、

化妆品监督检验

并公告结果；缴

销许可证或撤

销、撤回许可；

责令召回或停止

销售问题食品、

药品（含中药、

民族药）、医疗

器械、化妆品；

生产使用的原料

已经列入保健食

品原料目录的保



健食品备案；网

络食品交易第三

方平台备案；食

品生产经营者自

建网站交易备

案；食品小作坊

备案；食品小经

营店备案

公开服

务事项

企业登记档案资

料查询、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数据库信息服

务、核实保健食

品注册证书

有效期内的生产

销售情况

每一项服务

事项名称、设

立依据、服务

对象、行使层

级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

例》（国务院

令第 711 号）、

《四川省公

共服务事项

目录（2019

年版）》

待“三

定方

案”出

台后而

定

信息形

成（变

更）5

个工作

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全文

发布

□区分

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

02884922091

监督

举报电话：

02884981783


